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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臺灣數學教師》（原名為《台灣數學教師(電子)期刊》）（Taiwan Journal of 

Mathematics Teachers）（以下簡稱本刊）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及台灣數學教

育學會共同發行之期刊，內容以出版數學教育領域相關議題的原創性論文為宗旨。

本刊徵求符合宗旨之教學實務文稿，內容包含探討數學教學策略、學生迷思概念之

教學引導、數學教育課程、教材與教法等實務經驗分享、研究問題評析、數學教育

之構想、書評、論文批判、數學教學與應用性研究、數學教育研究趨勢介紹、專題

演講講稿、數學學習評量、電子媒材設計、數學教師專業發展及其他數學教育相關

議題等內容。 

貳、 本刊每年發行兩期，分別於四月、十月出刊，並採電子方式發行。全年徵稿，隨收

隨審。 

參、 本刊所刊之文稿須為原創性的教學實務文章，即未曾投遞或以全論文形式刊登於其

他期刊、研討會彙編或書籍。若文稿在送審後自行撤稿，或出現一稿多投、修正稿

回覆逾期、侵犯著作權等違反學術倫理等情況，將依下列規則處理： 

一、來稿一經送審，不得撤稿。因特殊理由而提出撤稿申請者，案送主編決定；非

特殊理由而自行撤稿者，一年內將不再接受該作者的投稿。 

二、若文稿被發現一稿多投、侵犯著作權或違反學術倫理等情況，除文稿隨即被拒

絕刊登外，一切責任由作者自負，且本刊於三年內不接受該作者來稿，並視情

節嚴重程度求償。 

三、作者應於發出文稿修正通知的二週內回傳修正稿及修正回覆說明書，逾期視同

撤稿。若有特殊情況請先與本刊聯絡。 

肆、 未經本刊同意，已獲本刊接受之文章不得再於他處發表。投遞本刊之文稿須經編審

委員會送請專家學者審查通過後予以刊登，被刊登文章之著作財產權歸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數學系及台灣數學教育學會共同擁有，文責由作者自負。 

伍、文稿請以中文撰寫，以8,000字為原則（包含摘要、文章全文、圖表、附註、參考文

獻、附錄等）。文稿的呈現請使用單行間距之12級字新細明體或Times New Roman

字體，以橫書方式於A4規格紙張上，文稿上下左右各留2.5公分空白，並以Microsoft 

Word 98以上之繁體中文文書軟體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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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文稿格式請參考《臺灣數學教師》期刊論文撰寫體例的說明或已發行之文稿，若有

需要引用英文文獻以及數學符號、公式等請參考APA第六版出版手冊。交遞稿件時

需注意下列事項： 

一、提交投稿基本資料表 

(一) 文稿基本資料。 

(二) 通訊作者之姓名、服務單位、職稱、通訊地址、聯絡電話和電子郵件地址。

一位以上作者時，非通訊作者只需填寫姓名、服務單位和職稱。 

(三) 任職機構及單位：請寫正式名稱，分別就每位作者寫明所屬系所或單位。 

(四) 頁首短題（running head）：以不超過15個字為原則。 

(五) 作者註（author note）：說明與本篇研究相關的資訊。 

二、 提交已簽署的《臺灣數學教師》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 

三、文稿除正文外，還需包含中文摘要，摘要請獨立一頁呈現，並置於正文之前。

摘要頁內容包括論文題目（粗體20級字、置中）、摘要（不分段，限500字以

內）、與關鍵詞（以五個為上限，並依筆畫順序由少到多排列）。 

四、若為修正稿，遞交修正的文稿上請以色字標示修改處，並需提交「修正回覆說

明書」，依審查意見逐項說明修改內容或提出答辯。作者應於發出文稿修正通

知的二週內回傳修正稿及修正回覆說明書，若有特殊情況請先與本刊聯絡。 

柒、 文稿以電子郵件方式投遞，包括作者基本資料表、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與全文共

三份資料。作者應負論文排版完成後的校對之責，編輯委員僅負責格式上之校對。 

捌、 投稿電子郵箱： tjmtedit@gmail.com 


